
黔府用地函〔2024〕401号

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能源集团贵州矿业
有限公司大方县绿塘乡绿塘煤矿

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

毕节市人民政府：

你市《关于山东能源集团贵州矿业有限公司大方县绿塘乡绿

塘煤矿项目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请示》（毕府呈〔2024〕42
号）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大方县所报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土地征收申

请，将大方县绿塘乡牛场村的集体农用地 4.2951公顷(耕地 3.2663
公顷、林地 0.3495公顷、其他农用地 0.6793公顷)转为建设用地

并办理征收手续，另征收集体建设用地 11.2602公顷；同意使用

国有建设用地 0.0381公顷。

以上共计批准建设用地 15.5934 公顷，其中新增建设用地

4.2951公顷，由大方县人民政府按国家有关规定提供，作为山东

能源集团贵州矿业有限公司大方县绿塘乡绿塘煤矿项目建设用

地。

二、你市要督促大方县人民政府严格依法履行土地征收批后

实施程序，依据国家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规定，切实做好土地征收

信息公开工作；按照报批的土地征收申请、国家和省征地补偿相

关规定，及时足额支付补偿费用，落实安置措施，妥善解决好被

贵 州 省 人 民 政 府



— 2—

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，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，长远生计有

保障。征地补偿安置不落实的，不得动工用地。依法完成土地征

收后，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此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注销或变更登记。

三、你市要督促大方县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按照农用地转用

方案和耕作层剥离利用方案，做好补充耕地后期管护和拟占用耕

地的耕作层剥离利用工作，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。

四、你市要督促大方县人民政府和建设单位，严格执行国家

和省关于安全、环保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切实落实安全、环

保等部门关于安全保护措施、建设控制要求和环境保护标准。项

目建设不得影响国土空间规划实施，在按采矿用地管理期间，与

周边建筑距离应符合相关安全管控要求，周边安全防控间距范围

内不得安排城镇村建设项目。

五、大方县人民政府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及时做好建设用

地批后实施征收、供应和利用等各项备案工作。

2024年 5月 13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武汉局，财政部贵州监管局。

省发展改革委，省财政厅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，省农业农村厅，

省林业局，省粮食和储备局，省税务局。

大方县人民政府，毕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大方县自然资源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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